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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１

、发行对象：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资产”）、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Ｓ．Ａ．

（德意

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银卢森堡”）。

２

、认购方式：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３

、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银监会对其入股资格的审批。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另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方可实施。

释义：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华夏银行 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

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每股票面价值为人民币壹元整

的华夏银行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或本次发行

指华夏银行通过非公开方式， 向发行对象发行募集资金不

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的

Ａ

股

章程 指不时修改或修订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董事会 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银监会 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上交所 指上海证券交易所

监管机构

指包括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及与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有关且须获得其批准、核准的其他中国政府机关、机构

或部门的全部或部分，视情况而定

元 指人民币元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概要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

在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力度不断加强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一家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愈

发受到国内商业银行的重视。 根据资本充足率的高低，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在业务准入、规模扩张、机构设立等方面采取

分类监管措施。 如何适应资本硬约束，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已经成为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的战略问题。

本公司通过

２００３

年首次公开发行筹资

５４．６

亿元、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６

年分别发行定期次级债务

４２．５

亿元和

２０

亿元，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发行混合资本债券

４０

亿元，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１１３．８

亿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发行定期次级

债务

４４

亿元，不断补充了业务发展所需的资本需求。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本充足率

１０．２０％

，核心资本充足率

６．８４％

。但随着本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资产

规模的逐步扩张，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补充资本，本公司资本充足率将无法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目的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主要目的是补充核心资本，有利于本公司进一步推动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发展，并适应中国银

监会日趋严格的监管要求，以应对国内外经济的快速变化与挑战，实现稳健经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在促进公司更好更快

发展的同时，为全体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二）本次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据公司所知，上述发行对象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分别为：

１

、首钢总公司持有本公司

６９７

，

６４６

，

９４２

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９８％

。

２

、国网资产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国网资产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国家电网公司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持有本公司

５９５

，

９２０

，

３９３

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９４％

。 目前，国家电网公司将其持有本公司股份全部划转给国网资产事项已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正在依法履行中国银监会审批程序。

３

、德银卢森堡持有本公司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２％

。

（三）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

１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１．１７

元

／

股，即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如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

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２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中，首钢总公司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９１

，

２０４

，

２３９

股、国网资产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６５３

，

３０６

，

４９９

股、德银

卢森堡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５１４

，

６８６

，

７２２

股。

如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的，上述公司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调整。

３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五）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资本。

（六）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公司的关联事项。 参考市场案例，基于审慎考虑，公司将其作为关联交易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七）上市地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后亦不会出现实际控制人，故公司控制权不会发生变化。

（九）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呈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程序

本次发行方案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尚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认购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取得中国银监会对其入股资格的审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人的基本情况

（一）首钢总公司

１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首钢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法定代表人：朱继民

注册资本：

７２６

，

３９４

万元

２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首钢总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首钢总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是首钢总公司的出资人。 其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３

、主营业务情况

首钢总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前身是始建于

１９１９

年的石景山钢铁厂，

１９９６

年

９

月改组为首钢集团，首钢总公

司作为集团的母公司，对集团所有资产行使资产经营权。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

日，经国家经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首钢总公司

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实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

首钢总公司是一家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主要业务范围包括：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

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

务、租赁、农、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近年来，首钢总公司项目建设和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产品结构不断调整，资产规模逐年上升，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９

年，首钢总公司总资产分别为

１

，

４８８．２

亿元、

２

，

１３８．２

亿元和

２

，

５７９．７

亿元，净资产分别为

６９４．２

亿元、

８６７．２

亿元和

９９１．９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１３．２５

亿元、

１

，

０７６．４

亿元和

１

，

１９６．８

亿元。

４

、简要财务会计报表（合并报表口径，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人民币万元）

２５

，

７９７

，

２６２．１０ ２１

，

３８２

，

０１６．１１ １４

，

８８１

，

６０９．１５

股东权益（人民币万元）

９

，

９１９

，

３３８．３７ ８

，

６７１

，

７７５．９９ ６

，

９４２

，

０９５．７８

营业收入（人民币万元）

１１

，

９６８

，

１９９．３０ １０

，

７６３

，

９２２．９６ １０

，

１３２

，

４５０．２３

净利润（人民币万元）

４３

，

５４４．４３ １３１

，

００８．１１ ７７

，

１９７．００

（二）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王风华

注册资本：

１２０

亿元

２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国网资产为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国网资产作为履行资产管理和经营职责的公

司实体，主要负责国家电网公司控股金融企业和参股金融股权的经营和管理；负责国家电网公司金融股权。 国家电网公司为

国家出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职责的国有独资公司。 其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国网资产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经营管理；资产托管；

为企业重组、并购、战略配售、创业投资提供服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为合并报表数），国网资产营业收入分别为

１６．８２

亿元、

９．３６

亿元和

０

元，资

产总额分别为

４２３．３２

亿元、

２５３．２５

亿元和

１１．５８

亿元，利润总额分别为

１９．２４

亿元、

４．５４

亿元和

６９．８２

亿元，资产负债率分别

达到

２２．７３％

、

１８．８８％

和

０．０８％

。

４

、简要财务会计报表（经审计，其中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为合并报表口径）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人民币万元）

４

，

２３３

，

２４２．６６ ２

，

５３２

，

４５５．５３ １１５

，

７８７．６２

股东权益（人民币万元）

３

，

２７１

，

１６３．３２ ２

，

０５４

，

４１１．００ １１５

，

６９７．６３

营业总收入（人民币万元）

１６８

，

１７０．５６ ９３

，

６２５．３３ －－

净利润（人民币万元）

１６６

，

２９８．３９ ３７

，

００１．７３ ４６．４７

（三）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卢森堡

注册资本：

２４６

，

５００

万欧元

２

、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德银卢森堡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德银卢森堡

１００％

的股份。 其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３

、主营业务情况

德银卢森堡成立于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主要代表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负责以下四项核心业务：国际贷款业务、

资金和全球市场业务，私人财富管理业务以及私人理财业务。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

６８４

亿欧元，拥有

３５２

名员工。

４

、简要财务会计报表（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千欧元）

６８

，

４３５

，

２７０ ６５

，

８００

，

７４９ ６５

，

６２４

，

７７１

净资产（千欧元）

３

，

１７８

，

９６７ ２

，

０４９

，

０３４ １

，

８７２

，

４１５

利息收入（千欧元）

１

，

１１２

，

１４４ ２

，

８４１

，

３０１ ２

，

８２１

，

９０９

净利润（千欧元）

１２９

，

９３２ １７６

，

６１９ ２２０

，

３５７

（四）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诉讼和仲裁情况

最近

５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澳、台地区除外），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或者主要负责人）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

１

、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所从事的业务与本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２

、关联交易情况

本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其他信息披露文件。

前述关联交易均按照本公司章程、《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内部制度相

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不存在由于重大关联交易给其他股东合法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

（六）重大交易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今，除前述关联交易以外，发行对象及其控股股东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交易。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核心资本。

（二）募集资金投向及可行性分析

本公司将通过对募集资金的合理运用，在净资产增长较快的同时，确保净资产收益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为实现该目

标，本公司将采取下述措施：

１

、加大业务创新力度，打造创新型银行

有效运用国际化营运平台，壮大和巩固适合公司的客户群体；运用投资银行等新业务丰富和完善服务产品，提升对客户

的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引入先进的风险分析和管理工具，增强产品定价能力；完善业务创新机制，逐步建立业务创新的激励

机制。

２

、主动调整结构，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调整和优化资产结构，大力压缩非盈利性资产比例，促进资产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积极扩大负债来

源，增强负债稳定性，在降低负债成本的同时提高主动负债的比重，增强对负债的整体调控能力；在坚持做好对公业务的同

时，积极发展个人业务、资金业务、中间业务及其他综合性业务，实现业务结构的多元化；构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及中间

收入并重的多元化收入来源。

３

、加强营销机制与队伍建设，提升市场营销能力

建立总行、分行、支行分层次的综合营销体系；强化总行对全国性集团客户的系统营销，提高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拓展能

力；强化分行层面对核心客户、单一客户的集中营销，提升分行对重点行业客户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加强对营销的组织与过

程管理；支行层面加强对周边客户和优质中小企业的开发与服务。 完善营销管理机制，建立营销服务的标准化体系；加强营

销队伍建设，根据业务增长扩充营销人员规模，同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打造并培养由理财规划师、客户经理、产品经理等组

成的专业化营销团队。

４

、加强品牌建设，实施品牌战略

持续打造物流融资品牌，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专做精以物流融资为核心的国内外贸易融资服务。 努力打造华夏信用卡品

牌，提升包括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私营企业主贷款的服务质量，同时加强与理财产品的组合包装，打造华夏理财增值服务的

品牌。有针对性地提升行业性、专业性公司重点客户和个人贵宾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优化网点设计，完善服务流程，以网点服

务品质为重点建立公众品牌。

５

、加强交叉销售

在深入分析客户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类业务、各种渠道，加强不同业务组合、不同产品组合的交叉营销。 通过客户

经理、柜台、网上银行、客户服务中心、自助服务、电话银行等各类渠道，充分挖掘客户需求。 强化业务条线之间的交叉销售，

强调整体联动的市场营销和客户关系维护。 在巩固传统公司业务和个人业务的发展基础上，通过与保险、证券、基金等同业

客户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搭建综合化的服务平台，提高对客户的综合化服务能力。

６

、加强与战略投资者合作

协议期内，根据与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积极推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零售银行业务、资金管

理与资金产品研发等业务技术领域的合作，建立先进的营销体制和营销文化。

７

、明确区域重点，构建发展布局

研究制定具体的倾斜政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重点发展环渤海（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力争实现上述区域市

场份额的快速扩大。 将有潜力的西南、中部城市群作为梯队发展的二线区域，力争实现在上述地区的规模贡献持续提升。 在

其他地区，主要依托省会城市，结合当地的客户需求特点，选择适宜的业务实现重点突破。

总之，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资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长期

战略发展方向；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利于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为公司健康发展提供资本支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四、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一）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１

、合同主体

发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

２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二）认购方式和支付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将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经合同各方适当签署后即成立，但须以下述各项先决条件获得满足

＼

成就或被豁免后方生效：

１

、合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３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银监会的核准；

４

、依法须经审批的认购方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入股已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核准；

５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的核准；

６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和认购方依据合同约定进行认购获得其他具有审核批准权力的监管机构的必要批准（如

有）。

（四）合同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公司和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没有附带保留条款或前置条件。

（五）违约责任条款

若由于合同一方未能遵守合同的约定，或者其在合同下所作任何声明、保证或承诺存在任何虚假、不真实、不准确或

具误导性，则构成对合同的违反，该方需向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其他方造成的直接实际损失，任何

一方都无须就间接损失向其他方承担责任。 违约方纠正违约行为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不解除其赔偿责任。 如果不止一方

构成违约，则各违约方应分别承担其应负的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均无须对另一方违反合同任何规定的行为负责。

自成立日起，在合同履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过程中的合同各认购方均须按照约定、法律规定，就与履行合同及本

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申报材料的准备、提供、盖章和其他事宜，及时且合理地积极配合、协助本公司的工作并不得不合理

地拖延。

五、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章程、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业务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股东结构、高管人员结构和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等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对《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本公司核心资本、资本充足率将大幅提高，扩大了本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本公司利润的

进一步增长奠定了基础。

１

、对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通过本次增发，本公司净资产将增加不超

过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未考虑扣除发行费用的影响）。

２

、对每股净资产的影响。由于本次增发的发行价格高于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报中披露的每股净资产

６．０６

元，因此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后，将增厚本公司每股净资产。

３

、净资产收益率。 预计到

２０１０

年年末，本次募集资金尚未全面产生效益，净资产的增加会降低发行当年净资产收

益率。

４

、盈利能力。 短期来看，本次增发完成后到本公司资产规模相应增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直接产生的效益不能立

即体现。 长期来看，本次增发将补充本公司核心资本，支持各项业务的健康、合理发展，提高盈利能力。

５

、资本充足率。 本次发行将提高本公司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情况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故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

竞争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的情形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故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单位及其关联单位占用的情形，或

公司为控股股东单位及其关联单位提供经监管部门批准的金融担保业务以外的担保的情形。

（五）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负债结构

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业务。 公司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的情况，不存在负债

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六）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风险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时，除预案提供的其他各项资料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未获得批准的风险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方案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另外，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应当提请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批准或核准。 能否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

监管机构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２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客户（或者交易对象）可能无法或者不愿意履行对公司按约定负有的义务的风险。 公司承担信用风险的

资产包括各项贷款、拆放同业、买入返售资产、存放同业款项、银行账户债券投资、应收利息、其他应收款和表外资产等，其

中最主要的是各项贷款和表外资产，即表内授信业务和表外授信业务。

３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银行持有的资产流动性差和对外融资能力枯竭而造成的损失或周转问题可能性，例如不能满足存款

支取和合理的贷款发放而给银行自身业务带来的影响。 虽然公司已经将防范流动性风险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保持了较

强的支付能力，但由于银行业本身的特殊性，公司仍然存在流动性风险。

４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利率、汇率、股票价格和商品价格等）变动而引起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化，进而对未来收益或

者未来现金流量可能造成潜在损失的风险。 公司承担的主要市场风险类别为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

５

、操作风险

银行运营涉及多种业务，只有按照规范的程序和标准进行操作，才能保证整体的运行质量和运行效率。 公司治理结构

不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不合理，操作的程序和标准出现偏差，业务人员违反程序规定，内控系统不能有效识别、提示和制止

违规行为和不当操作等均可能导致损失。

６

、竞争风险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完善发展，以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已经形

成，国内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同业之间在客户、资金、服务、科技、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 此外，随着我国国

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外资银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银行业竞争出现新的形势，公司预期来自外资商业银行的竞争将有所

增加。

７

、政策风险

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和发展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受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公司存在未

能适应政策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风险。

８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公司的盈利水平、发展前景和股票价格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经济金融政策、国内外政治环境、供

求关系以及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因上述风险因素而波动。

六、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公司不存在其他有必要披露的事项。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５ 月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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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华夏银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 首钢总公司

住 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４１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声 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

－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华夏银行股份。

（三）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和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方式以外

的任何其他方式持有华夏银行的任何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已获得签署本报告书所必需的授权和批准，对本报告

书的履行不会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公司章程或任何内部规定相冲突或违反该章程和规定。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生效以获得华夏银行的所有内部批准及获得和完成所有必要的其他批准、注册登记和

备案为先决条件。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士提

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载明的信息或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说明。

第一章 定义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术语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本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首钢总公司

华夏银行 指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本次

认购

指华夏银行向首钢总公司发行、 且首钢总公司认购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

的

６９１

，

２０４

，

２３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之行为

本合同、股份认购合同、《股份认

购合同》

指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与华夏银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签署的《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

Ａ

股之股份认购合同》

《收购办法》 指《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银监会 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或人民币元 指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

第二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首钢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法定代表人： 朱继民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７２６

，

３９４

万元

工商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０７４２２

企业类型： 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

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

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居民服务、咨询服务、

租赁、农、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７１０１１２０００１

股东：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１

通讯方式：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２９１２７１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２９３１５５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首钢总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其全部股权由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作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的国有独资出资人，是首钢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重要平台， 其业务经营管理受北京市政府及北京

市国资委的政策指导。 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工商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１５５０５４２

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槐柏树街

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５３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０６６８

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北京市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北京市政府授权北京市国资委代表国家履行

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

截止目前，首钢总公司的股权结构参见下图：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和财务状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首钢总公司是以钢铁业为主，兼营采矿、机械、电子、建筑、房地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跨行业、跨地区、跨所

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拥有矿山采掘、炼焦、烧结、冶炼、轧钢等完整的钢铁生产工艺设备和完善的

铁、钢、钢材相互配套的生产体系，具有钢铁生产、采矿、机械制造、电子及自动化工程、工程设计、建筑施工、生活

服务、国内外贸易、市场融资等一体化的整体优势和综合配套优势。

近年来，首钢总公司利用国内钢铁行业发展的契机，不断完善发展战略，明确了“做强做大核心产业钢铁业，

大力发展电子机电业、建筑业、服务业、矿产资源等优势产业，提升拓展海外事业”的发展战略，使钢铁主业得到较

大发展，同时，发展有优势的非钢产业，形成互为促进的发展格局。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首钢总公司分别完成生产生铁

１１８１

万吨和

１９５５

万吨，粗钢

１２１９

万吨和

１９４８

万吨，钢材

１１６８

万吨和

１８４３

万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５

，

７９７

，

２６２．１０ ２１

，

３８２

，

０１６．１１ １４

，

８８１

，

６０９．１５

净资产（包含少数股东权益）

９

，

６２０

，

４０６．４９ ８

，

６７１

，

７７５．９９ ６

，

９４２

，

０９５．７８

资产负债率

６２．７１％ ５９．４４％ ５３．３５％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

，

２９７

，

６９５．９０ ９

，

８４９

，

１６５．１０ ９

，

７６２

，

５７２．５６

利润总额

１３９

，

７７５．８０ ２２５

，

９９４．１４ １７１

，

８６１．０９

净利润（包含少数股东损益）

４３

，

５４４．４３ １３１

，

００８．１１ ７７

，

１９７．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３５％ ２．６５％ １．７７％

注：

（

１

）资产负债率

＝

负债

／

资产

（

２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

平均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

５

年受过的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重大民事诉讼和

仲裁

于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５

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首钢总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的居留权

朱继民 党委书记

／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否

王青海 党委副书记

／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霍光来 党委副书记

／

纪委书记

／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姜兴宏 党委副书记

／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徐 凝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王 毅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郑章石 党委常委

／

工会主席

／

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方建一 董事

／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否

刘水洋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毛 武 总经济师 中国 北京 否

张功焰 总工程师 中国 北京 否

孙伟伟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否

李岩岭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凤玲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否

监事会由

６

名成员组成。 根据北京市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办公室《关于派出监事会的通知》（京国监字［

２００５

］

３１

号），监事会中包括监事会主席在内的

５

名成员由北京市国资委派出，另

１

名成员是由首钢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的职工监事。 相关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类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地区的居留权

刘 义

派出监事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北京 否

苏文静

监事

／

办公室主

任

中国 北京 否

郑利军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璧池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薛建明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李 生 职工监事 监事 中国 北京 否

上述人员最近

５

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百分之五以上已发

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首钢总公司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上市公司名称

首钢总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

）

（包括通过子公司间接持有）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２４％

首长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４１．９０％

首长四方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３７％

首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７５％

首长宝佳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１％

注：上表所列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首钢总公司拥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融机构名称 首钢总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

）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６％

注：上表所列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第三章 本次权益变动的决议程序和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为华夏银行的发起人，多年来一致致力于支持华夏银行的发展。 本次认购将使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华夏银行的股份进一步增加。 信息披露义务人相信本次认购后其对华夏银行持股比例的提高将进一步加

强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夏银行之间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华夏银行股份的增持或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钢总公司持有华夏银行

６９７

，

６４６

，

９４２

股，占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１３．９８％

。 截至本报告

书签署日，除本次权益变动之外，首钢总公司尚未有任何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华夏银

行股份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该等股份。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决议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首钢总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认购。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钢总公司参与本次认购。

第四章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首钢总公司持有华夏银行

６９７

，

６４６

，

９４２

股，占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１３．９８％

。 本次认购完成

后，首钢总公司将持有华夏银行

１

，

３８８

，

８５１

，

１８１

股，占华夏银行届时全部已发行股份的

２０．２８％

。

二、本次认购的方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的约定，首钢总公司将以现金方式认购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６９１

，

２０４

，

２３９

股。

三、《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发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签署日期

股份认购合同的签署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三）发行股份数量和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２７．１４％

。其中

首钢总公司拟认购

６９１

，

２０４

，

２３９

股。

（四）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将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五）认购价格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认购方认购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每股认购价格应等于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十。 该等未经调整的每股认购价格应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下列参数应使用上交所正式公布的数据）：定价基

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日期间，华夏银行因以股份形式分配红利、资本金转增股本、配股或其他

类似情形而作出除权处理、或因实施现金红利分配而作出除息处理，那么每股认购价格应根据相应的可适用公式

进行调整。

（六）合同的生效条件

股份认购合同经各认购方与华夏银行适当签署后即成立， 但须以下述各项先决条件获得满足

＼

成就或被豁

免后方生效：

１．

合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华夏银行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华夏银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３．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银监会的核准；

４．

依法须经审批的认购方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入股已获得银监会的核准；

５．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的核准；

６．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和认购方依据合同约定进行认购获得其他具有审核批准权力的监管机构的必

要批准（如有）。

（七）限售期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认购方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 惟本合同认购方

根据法律或监管部门的批准向其集团内部关联方转让认购股份或根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程序进行的国有资产

无偿划转的情形除外。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首钢总公司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第五章 本次认购的资金来源

一、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首钢总公司参与本次认购的资金总额约为

７

，

７２０

，

７５１

，

３４９

元， 该等资金来源于公司由合法渠道取得并可

自由支配的资金。

二、资金来源声明

首钢总公司特此声明：本次认购股份的资金未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华夏银行或华夏银行的任何关联方，首钢

总公司也未通过资产置换或其他交易从华夏银行获取资金。

三、本次认购对价的支付方式

首钢总公司在认购完成时将用现金支付认购股份的总购买价款。

第六章 本次认购的后续计划

一、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华夏银行主营业务或者对华夏银行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钢总公司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华夏银行主营业务或者对华夏银行主营业务作

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华夏银行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华

夏银行拟购买、置换或资产注入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首钢总公司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华夏银行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华夏银行拟购买、置换或资产注入的重组计划。

三、改变华夏银行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钢总公司无对华夏银行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作出重大改变的计划。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华夏银行控制权的华夏银行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首钢总公司无对可能阻碍收购华夏银行控制权的华夏银行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的计划。

五、对华夏银行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钢总公司无对华夏银行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对华夏银行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钢总公司无对华夏银行分红政策调整的计划。

七、其他对华夏银行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首钢总公司无其他对华夏银行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章 本次认购对华夏银行的影响

一、本次认购对华夏银行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认购完成后将不会影响华夏银行独立运作的能力，华夏银行仍将保持其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和财

务独立。 本次认购不会影响华夏银行的独立经营能力，华夏银行仍将保持其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

面的独立。

二、本次认购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认购完成前及完成后，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与华夏银行的业务均不存在同业

竞争或者潜在的同业竞争。

三、本次认购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华夏银行在其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中规定了审核关联交易的具体程序。 同时，华夏

银行董事会下设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审核重大关联交易。上述措施确保华夏银行所订立关联交易的公允

与合理，并保护华夏银行及其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正常授信业务外，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与华夏银行之间不存

在其他重大关联交易。 首钢总公司将继续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华夏银行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

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在华夏银行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首钢总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首钢总公司将依

法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第八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华夏银行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华夏银行及其子公司进行的合

计金额高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华夏银行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的具体情况

除了在本报告书中另行披露的以外，首钢总公司和华夏银行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的下述协议已作为关联

交易由华夏银行予以披露：

１．

华夏银行给予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人民币

３８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综合授信的有效期为

１

年。华

夏银行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批准该交易，华夏银行股东大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１

日批准该交易。

２．

华夏银行给予首钢总公司及其关联企业人民币

４２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该综合授信的有效期为

１

年。华

夏银行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批准该交易，华夏银行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批准该交易。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与华夏银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的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华夏银行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何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的交易。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

２４

个月内对拟更换的华夏银行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首钢总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拟更换的华夏银行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并无进行补偿或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四、对华夏银行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除本报告书另有披露外，首钢总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可能对华夏银行有重大影响的

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章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买卖华夏银行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的

６

个月内，未买卖过华夏银行的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前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的

６

个月内，

未买卖过华夏银行的股份。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有关信息：

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华夏银行大厦

股票简称： 华夏银行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有关信息：

名称：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卢森堡

通讯地址：

２

，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Ｋｏｎｒａｄ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

１１１５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声明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以及其他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编制本报

告书。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４．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中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其控制人、关联方及一致行动人

未增加或减少其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权益。

５．

本次权益变动根据股份认购合同进行。 股份认购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是：（

１

）股份认购合同及本次非公开

发行经华夏银行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华夏银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

形成有效决议；（

３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银监会的核准；（

４

）依法须经审批的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认

购方已获得银监会的核准；（

５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的核准；（

６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和认购方

依据股份认购合同约定进行认购获得其他具有审核批准权力的监管机构的必要批准（如有）。

６．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７．

本非公开发行下取得华夏银行的新股尚须经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银监会、中国证

监会核准。

第１ 节 释义

除非另有要求，本报告书中下述词语定义如下：

银监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

信息披露义务人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除息事件 因实施现金红利分配而发生的除息事件

除权事件 因股份形式分配红利、资本金转增股本、配股或其他类似情形而发生的除权事件

华夏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定价基准日

经华夏银行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计算每股认购价格的基准日，该日期应

为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华夏银行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非公开发行

华夏银行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根据股份认购合同发行总量为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

的认购股份（取决于根据股份认购合同所做的调整）

非公开发行日 华夏银行在登记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项下发行的认购股份登记之日

登记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报告书 本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外管局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相关地方分局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份认购合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卢森

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就华夏银行非公开发行签订的股份认购合

同

上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认购方 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股份

华夏银行拟根据股份认购合同发行、且认购方拟根据股份认购合同认购的华夏

银行于上交所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收购办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根据股份认购合同认购

５１４

，

６８６

，

７２２

股认购股份（取决于根

据股份认购合同所做的调整），详见本报告书

第２ 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１．

基本信息

１．

公司名称：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

２

，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Ｋｏｎｒａｄ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

，

１１１５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３．

注册资本：

２

，

４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欧元

４．

首席执行官兼管理委员会成员：

ＥｒｎｓｔＷｉｌｈｅｌｍ Ｃｏｎｔｚｅｎ

５．

公司类型及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６．

主要经营范围：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营业务在卢森堡商业企业登记局登记如下：

“企业负责在卢森堡以及海外开展所有类型的银行和经济业务，这其中包括自身的和第三方的账目结算，为个人

提供合法的保险中介服务以及其他所有直接或间接的相关业务。 企业可以对坐落在卢森堡或者海外其他企业进行参

股以及设立分行或办事处。 ”

７．

商业和公司登记处的登记号：

Ｂ ９１６４

８．

注册期限：于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注册成立，法律上未限定经营期限

９．

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所有的附属公司，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信息披

露义务人唯一股东

１０．

通讯地址：

２

，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Ｋｏｎｒａｄ Ａｄｅｎａｕｅｒ

，

１１１５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１１．

联系方式：（

＋３５２

）

４２１ ２２ － １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国籍 永久居住国

Ｈｕｇｏ Ｂaｎｚｉｇｅｒ

管理委员会长 英国 英国

Ｅｒｎｓ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Ｃｏｎｔｚｅｎ

首席执行官、管理委员会成员及经营

委员会成员

德国 卢森堡

Ｋｌａｕ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Ｖｏｇｅｌ

管理委员会成员及经营委员会成员 德国 卢森堡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Ｓｃｈｉｌｄｋｎｅｃｈｔ

管理委员会成员 德国 英国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ｒoｎｅｒ

管理委员会成员 德国 德国

Ｗｅｒｎｅｒ Ｈｅｌｍｕｔ

Ｓｔｅｉｎｍüｌｌｅｒ

管理委员会成员 德国 德国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ｕｎｋｅ

经营委员会成员 德国 卢森堡

就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管理委员会成员或高级管理人员在过去五（

５

）年中均未受到任何行

政处罚或刑事惩罚，或涉及任何可能使其在适用法律项下失去担任当前职务资格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所有已发行股份的

５％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在任何于中国或其他国家上市公司中（直接或通过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控股财务权益的任何实体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３ 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唯一股东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与华夏银行之间的合伙关系视为其中国业务战略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附属公

司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目前持有的股份）在华夏银行中的持股总数将增至

１９．９９％

，但仍低于目前银监会

规则规定的

２０％

上限。 本次交易再次证明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加强与华夏银行之间

的积极合作关系，及在未来大力开发合作潜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次交易的完成将进一步加强当前与华夏银行

之间的长期业务合作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另行披露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十二（

１２

）个月中增持华夏银行股份的任

何确定计划、协议或安排。

第４ 节 权益变动方式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交易前后在上市公司中持有的股份数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华夏银行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２．４２％

。 本次交

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在华夏银行持股

６３５

，

６８６

，

７２２

股，占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９．２８％

。 若华夏银行发生除权事

件或除权事件和除息事件的综合，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股份数量将根据股份认购合同进行调整。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和间接但不包括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

７３３

，

５７３

，

４６１

股

华夏银行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１４．７０％

），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的

５６２

，

３７３

，

４６１

股股份

以及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间接全资所有的附属公司）持有的

１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包括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股份在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和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共

持有

８５４

，

５７３

，

４６１

股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１７．１２％

。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签订了一份关于向德意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及转让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华夏银行

１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的股份转让协议

（详见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申报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股

份转让完成后（目前尚需银监会批准），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直接持有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目前持

有的所有华夏银行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届时上述股权转让尚未完成交割，则应包括萨

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华夏银行股份）在华夏银行中的持股总数将增至华夏银行总股本的

１９．９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

１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以及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的股份中的

２９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份，及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

１７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被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后）均受制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禁售期。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剩余

２６７

，

３７３

，

４６１

股股份受制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禁售期。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另行披露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十二（

１２

）个月中减持华夏银行股份的任

何确定计划、协议或安排。

２．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

ａ

）认购股份数量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华夏银行将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总数为

１

，

８５９

，

１９７

，

４６０

股的认购股份。 其中，信息披露

义务人将认购

５１４

，

６８６

，

７２２

股认购股份，占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发行的认购股份总数的

２７．６８％

。 如华夏银行

发生除权事件或除权事件和除息事件的综合， 华夏银行在本次非公开发行项下发行的认购股份总数以及信息披露义

务人将认购的认购股份数量将根据股份认购合同载明的规定进行调整。

（

ｂ

）每股认购价格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每股认购价格应等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２０

）个交易日华夏银行股票交易均价”的百分之九

十（

９０％

）。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２０

）个交易日华夏银行股票交易均价

＂

的计算公式为（下列参数应使用上交所正式公布

的数据）：定价基准日前二十（

２０

）个交易日华夏银行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连续二十（

２０

）个交易日华夏银行股

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连续二十（

２０

）个交易日华夏银行股票交易总量。 根据上文计算方式得出本交易中的每股认

购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１７

元。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非公开发行日期间，华夏银行发生除权事件、除息事件或除权事件和除息事件的综合，则每股

认购价格将根据股份认购合同载明的规定进行调整。

（

ｃ

）股份认购合同生效的先决条件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以下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或放弃后，股份认购合同方始生效：

（

ｉ

）股份认购合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华夏银行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

ｉｉ

）本次非公开发行经华夏银行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

ｉｉｉ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银监会的核准；

（

ｉｖ

）依法须经审批的认购方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入股已获得银监会的核准；

（

ｖ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的核准；

（

ｖｉ

）华夏银行本次非公开发行和认购方依据股份认购合同约定进行认购已获得其他具有审核批准权力的监管机

构的必要批准（如有）；

有关本交易成交的其他规定详见股份认购合同。

（

ｄ

）支付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于股份认购合同中载明的所有先决条件得到完成、 满足或放弃并收到华夏银行根据股份认购

合同发出的认购通知后，以现金支付应付的认购价款。

（

ｅ

）有关股份转让的限制或承诺

根据股份认购合同，除非依据所适用的法律和经主管监管机构批准而向其公司集团内的关联方转让，信息披露义

务人不得于非公开发行日后三十六（

３６

）个月内转让其所认购的任何认购股份。

３．

交易状态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批准本次交易。

华夏银行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批准股份认购合同及非公开发行。

４．

股权限制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内容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华夏银行所持股份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在

内的）任何权利限制。

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和上市公司的重大交易以及有关上市公司的其他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的上一财务年度和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结束的上一财务季度中，未

与华夏银行达成任何重大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义务披露人没有任何有关华夏银行的其他计划。

第 ５ 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前六个月买卖华夏银行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其管理委员会及经营委员会成员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股财务权益的任何实体均未于本报

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中买卖华夏银行股份。

第 ６ 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已于本报告书披露的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

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 ７ 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注册证书复印件；

２．

载于本报告书第

２．２

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管理委员会成员及管理人员名单和护照副本；

３．

股份认购合同复印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公司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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